2015年春季信息工程学院在职工程硕士
关于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评审、答辩及学位授予等工作的通知

各位导师09级、10级、11级在职工程硕士：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校学位评定委员会2015年春季会议预期将在2015年1月上旬召开。
申请本次学位论文答辩的工程硕士请加入QQ群：53071079（修改昵称：学号+姓名），请10月17日前填写《2015年春季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申请报名表》（资料夹，群共享中均可下载）发送至xujianfeng@zjut.edu.cn(邮件名：“学生姓名”报名表)许老师报名参加本次答辩。（注意事项：先进入成绩查询系统，必须满足总学分≧32分,其中学位分≧21分的同学才能进入答辩资格申请。不满足学分要求的同学请致电许老师查询核对。）
本次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重复度检测、评阅、答辩、学位授予工作事项时间安排如下：
一、答辩资格审查/网上申请
申请本次学位论文答辩的工程硕士请于10月20日至10月24日前进入研究生院网页上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进行答辩资格申请，打印《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表》并经本人签名和导师同意签名后于10月25日前交到学院办公室广C618室许老师。
网上申请流程：
a、进入研究生院网页，网址：http://www.gs.zjut.edu.cn/
b、点击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c、用本人的用户名及密码进入系统，
d、点击答辩资格审查表，
e、认真核对个人基本信息，并填写学位论文题目、主题词、发表文章、科研成果等信息后保存并打印（保存后点击“预览”即可跳出“打印”按钮）。
二、论文形式审查

1.  论文形式审查由导师全权负责审查，学院不另行安排形式审查。
2.  在论文送审前（10月25日）学院督导组组织对论文进行抽查。被抽查到的论文于10月27日前提交论文纸质稿一份，督导组约于10月27日前反馈审查意见或建议。被抽查到的论文名单学院另行通知。
3.  若评阅专家评阅结果或督导组老师检查结果指出论文形式上存在多处严重问题，则下一年度主学位点招生小组有权减少该导师的学术型研究生招生人数。

4.从本学期开始对于论文形式存在明显问题的导师实行院内通报制。
三、论文检测与评阅

本次学位论文评阅采用电子稿网上评阅的方式进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论文评阅都在《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里进行，参加盲评的论文电子稿最终版（必须是word格式）学生、导师提交时间2014年10月28日——11月3日24：00，（盲审论文要求：1、论文封面及内容中不能出现中、英文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 2、“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栏，只要列举发表的学术论文题目、杂志名称、署名排序就可；3、删除“致谢” 栏具体内容。）
操作流程如下：

1、研究生核对信息：研究生在上传论文电子稿最终版前先进入《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网址：http://www.thesis.zjut.edu.cn）核对导师及研究生类别，待学院审核后研究生才能将学位论文上传至该系统。
2、2014年10月28日——11月3日资格审查通过的学生上传盲评论文电子稿最终版（word格式）至《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
具体操作步骤见《浙江工业大学评阅系统操作手册（研究生_部分）》。
3、11月3日前导师对学生已上传论文进行审核，同意则提交；
具体操作步骤见《浙江工业大学评阅系统操作手册（导师_部分）》。
4、导师提交论文后经学院确认，《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对其进行重复度和匿名检测（匿名检测：是检测论文是否达到盲审论文要求），一般情况下上传论文当天学生和导师就可查询到重复度和匿名检测结果。检测指标达到学院《信息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测和论文评阅结果的有关规定》（试行）要求的学位论文允许参加论文评审。匿名检测不通过的论文学院退回给导师，由导师退回给学生重新处理，学生处理完后重新上传给导师，导师再次上传到学院。
5、评阅专家提交评阅意见后，学生、导师、学院同时能查阅，评阅专家返回意见约在12月上旬。
四、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时间将安排在12月中旬进行，学位点负责人、导师做好答辩组织工作，各组提前落实答辩秘书（注：答辩记录人需具有中职或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本专业人员担任），答辩秘书请于答辩前一周填写《浙江工业大学 硕（博）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安排汇总表》并发给学位点负责人同时发到xujianfeng@zjut.edu.cn邮箱，学院审核后上交到研究生院，以备院、校研究生督导组检查。
答辩委员及答辩秘书酬金发放标准请参照浙工大发[2009]12号《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学位论文答辩酬金标准的通知》。

在确定答辩日期后，请答辩秘书提前通知学生答辩的具体时间、地点、准备材料（约论文5-6份，每个答辩委员各一份，网上下载并打印答辩记录）等注意事项，并提前二天张贴答辩小组海报，提前到学院办公室领取盖过学院公章的表决表。

答辩通过后，研究生必须根据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和校正，补充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阐明对学位论文的修改情况。并将经修改的论文和《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一起提请导师审阅。经导师审阅同意并签字后，硕士学位论文方可定稿。
五、学位申请

要求所有申请学位的材料于12月20日前交到学院办公室广C618许老师处。逾期者的学位授予将安排在下一学期进行。
温馨提醒：
一、资格审查资料
1、《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表》，10月26日之前上交。（学生，导师签名必须齐全）
二、前期材料（答辩后~12月20日之间提交）：相关表格请至http://www.ie.zjut.edu.cn/msc/bgxz.asp下载。（工大信息学院网站—人才培养—工程硕士-表格下载）
1．工程硕士研究生企业指导教师情况登记表。（注：附上企业导师高级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时间上该表格应在入学报到后一年内填写）（必须有企业公章，教授系列职称不行）。

2．中期考核表（学完所有课程，成绩合格，达到总学分≥32学分，学位课学分≥21学分后填写）。
3．开题报告申请表（从完成开题报告到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1年）。

4．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情况检查表（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开题报告半年以后进行）。
5．工程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表（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5次校内外公开举办的学术讲座、活动等，并提交一份结合前沿学术讲座内容的读书总结报告一份，读书报告需由导师客观的给出成绩。）
6．工程实践考核表。(考核表中的指导教师即为企业导师）
三、学位申请(答辩后~12月20日之间提交）
1、硕士学位论文纸质稿件一式3份（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页必须有学生、导师的签名），学位论文封面纸质颜色为白色。）
2、《申请硕士学位申请表》纸质稿一式二份。（蓝底浅色衣服二寸彩照自己贴上，此照片要和学位照电子稿同底版）（评阅人栏不必填写，科研项目栏不能空白，成绩单那一页需要用盖好章的成绩单替换，所以此表格先不要装订）。

3、答辩记录一份。（注：答辩记录人需具有中职或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本专业人员担任）。答辩完后答辩秘书统一上交。
4、表决票五张（请各位答辩委员会秘书来办公室广C618统一领取盖过学院公章的表决表，答辩结束后请各位答辩委员会秘书统一提交，学生不可来领）。
5、《专业硕士学位基本数据表》二张（照片自己贴上）。（所有空格必须填满除入学准考证号、综合考试号、学位证书号外，表后有填表说明，学习方式为业余，考试方式为GCT国家统考，照片名称为“姓名+身份证.jpg”）。
6、学位论文最终版本电子稿（终稿）一份。请严格审核学位论文电子稿与最终纸质稿的一致性，确保论文内容、排版等完全相同；学位论文需要上交“DOC”格式的电子稿，电子稿件以“学号+论文题目（学生姓名）”命名，邮件名以“学生姓名”命名，发到xujianfeng@zjut.edu.cn邮箱。同时将学位论文上传至《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归档。
7、 学位照一张，及该照片电子稿（大小210*150）发送至xujianfeng@zjut.edu.cn，照片以“姓名+身份证号”命名。邮件名以“学生姓名”命名。学位照片要求如下：

对象：本次学位分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的非全日制研究生

照片数量：每人上交冲印2寸照片一张、同底版的电子照片一份（电子照片必须是照片底稿，不接受扫描件）；

照片要求：

打印照片背面标明学生姓名和专业，电子照片文件名采用身份证证件号码（与上报的学位信息中对应学位获得者“照片文件名”一致）。

照片采集标准： 

·照片格式：.jpg

·图片尺寸（像素）：宽150、高210

·大小：≤10K、格式：JPG

·被摄人服装：白色或浅色系

·照片背景：单一蓝色

电子照片必须由数码相机拍摄，免冠，头顶距离顶部约占照片高度的3/10。

注：照片必须严格按照以上规范。不规范的照片将无法上传教育部学位备案系统，而导致该生的学位信息无效。
特别注意：邮件不要重复发送多个版本，以免弄混。
　8、《 个人培养计划》导师、学生签字。
9、成绩单4份。（2份用于硕士学位申请表替换，2份用于归档）
10、档案馆归档封面。　　　　　　　　　　　　　　　　　　　　　　　　　
以上材料缺一不可，务必于12月20日前答辩通过后交到信息学院办公室，逾期者的学位授予将安排在下一学期进行。
四、联系人：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许老师，电话：85290371 ，邮箱：xujianfeng@zjut.edu.cn           

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4年10月8日
对答辩学生的要求：

答辩期间，请每天登陆QQ，及时了解动态。请及时查看工程硕士网站通知和群邮件通知。

附：

1、《浙江工业大学评阅系统操作手册》导师手册、学生手册
2、学位论文检测、评阅、答辩、学位授予、优秀学位论文申请等相关文件与规定
（1）《浙江工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浙工大发【2010】19号文）；

（2）《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工作的规定》（浙工大发【2010】21号文）；

（3）《信息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测和论文评阅结果的有关规定》2013年10月；

（4）《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  浙工大信息[2008]3号；

（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

（6）《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及管理办法（试行）》（浙工大研[2011]11号）；

（7）浙江工业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浙工大研[2007]10号；

（8）浙工大发[2010]18号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以上规章制度都可到工大信息学院网站—人才培养—规章制度栏查阅。
（9）《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参考模板》（2007年12月）

（10）《浙江工业大学 2013年春季硕（博）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安排汇总表》
（11）《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
（12）优秀博、硕士论文推荐相关表格
（13）《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成果未达到规定要求答辩申请表》

（14）《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
以上9-14相关表格可在工大信息学院网站—人才培养—表格下载—研究生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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